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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法制 

科 目：立法程序與技術  萼瑜老師 解題 

一、為適應社會變遷，法規於需要時應進行修法，為解決新舊法規適用問題，法規或有規範「過

渡條款」以因應之。 

請說明中央法規標準法中，有關新舊法規適用之規定。(7分) 

請就法理評析新舊法規適用問題和過渡條款之必要性。(18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 中央法規標準法之掌握程度 

【擬答】 

新舊法變遷之相關法條，分述如下 

後法優於先法源則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7 條，法規對於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他法規之規定者，其法

規修正後，適用修正後之法規，如此才能呈現後法因為社會變遷等而修訂之目的。 

同一事項若新法有規定者，應將舊法規為廢止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四、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

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以避免相同事項重複立法，更可能導致法規衝突適用問

題」。 

從新從輕原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

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

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就新舊法規適用之問題與過渡條款之必要性進行討論: 

新舊法之變遷，其行為原則上依據從新從輕原則，惟將因不同法規範而有不同 

原則:使用從新從輕原則 

我國之行為若跨新舊法者，將有行為應當如何適用法規之問題，而依據我國中央法規

標準法，其原則上適用從新從輕原則。 

例外 

刑法:依據刑法第 2 條，則是使用從舊從輕原則，以保障罪刑法定原則之實現 

行政罰法:我國於 2022 修法後，修正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將行政罰法第五條改為適

用「裁處時」之法。 

信賴保護之問題 

按依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就人民基於信賴基礎做一個財產處分行為之信賴表現，且

無任何不值得保護之情事者，國家基於公私益衡量後，應給予一定之補償，或設置過

渡期間條款，避免突襲因為信賴既存利益而權益受損之人。 

故而，因為法規變動，可能會涉及部分人之信賴利益，此時應該給予一定之措施與以

弭補。其例子可能包含程度逐年遞減(例如公務員優惠定存)、過渡期間(訂立三年的落

日條款) 

過渡期間實質上變是信賴保護之體現 

過渡期間便是藉由一定的年限作為緩衝，使既得利益者可以擁有一定期間改變計畫並

為實踐，例如三年後推行的司法官律師四合一制度，便是希望藉由過渡期間，使考生

得以為實習、律訓安排，而避免落入四合一的制度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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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報導謂：「隨著立法委員大選將近，許多法案還卡在立法院當中，讓推動這些法案的團

體非常憂心，之前努力可能付諸流水。」請問：是何種制度規定，讓推動法案的團體擔心法

案的進行？請附理由詳細說明之。(25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 是否能看出背後在於測驗考生對於會期不連續的理解 

【擬答】 

本件涉及者，實乃會期是否連續的爭議，以下分述: 

會期連續與會期不連續 

就會期是否連續，區分為兩種制度:會期連續與會期不連續: 

會期連續 

會期連續制度系指，若會期更換(進到新會期)，舊會期的議案仍然可以為審酌，不因為

新會期而中斷。其最大的優勢在於政策得以連續。 

會期不連續 

會期不連續則與上開相反，系指會期更換時，舊會期將不得再為審酌，若希望再為審酌

者，需再重新提案、進入三讀程序。其目的在於展現新民意。 

我國採取會期連續制度，故而就立委大選後，將會造成卡在立院的法案皆不得再為審酌

，而須重新提案。 

會期不連續造成的憂心理由: 

可能無法再次被提案 

由於民意改變，可能提案進入二讀者，將可能於再次提案中，擱置於程序委員會之中，

而使議案付諸流水。 

縱使得以提案，也因為需要重新提案，耗費提案成本，也使法案成立時點延後，將可能

造成社會變遷無從備因應以及耗費勞力、費用、時間之缺失。 

 

三、何謂國會法中之「保留發言權」？請就其概念、相關法規及於我國發展詳細說明之。(25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 雖然考綱裡面沒有國會法，但是也測驗學生對於議會制度是否有相關之了解。 

【擬答】 

按依國會法第 73 條，院會之發言，除非在委員會事先告知保留發言權者外，不得與委員會

表達不同之發言。其實質上乃是禁反言之實踐。 

院會與委員會 

就法案、條約案、預算案等，需三讀通過後始可為之。而於一讀後須進入各委員會進行

協商、討論之程序，藉由各專業分工之委員會，對於議案有更好、精緻的討論。 

為避免委員會委員就其委員會中不認真思索或避免院會時做出相反之見解而無所適從，

遂而規定保留發言權之規定，限制委員得在院會中之發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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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險法第 167 條第 1 項有關處罰之規定如下:「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

下罰金。」同條復於第 2 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

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該項之罰金。」請詳述保險法第 167

條第 2 項之立法型態類型與概念，及其理由。(2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 是否對於章節條款項目次的理解 

【擬答】 

屬於分則之罰則 

一部法律之訂立，包含總則、分則。前者在於規定總體性事項、目的事項、名詞定義事

項等；而後者則是分別訂立個別措施，如罰則等。又所謂罰則則是規定，一部法律違反

之法律效果。 

而本則中，則是針對違反保險業經營之相關規定給予之法律效果，屬於分則的罰則。 

屬於條項之補充、特別規定 

項次之方式可以包含下列方式: 

逐進分項法 

逐進分項法係指同一法條中逐進分二項或二項以上排列。 

以項次補充前項法 

項次也可以透過第一項、第二項等作以補充或限縮一項原則之範圍。 

而本件之中，由於第二項乃是將處罰之人擴及法人之代表人，避免代表人藉由法人擴

張交易範圍，卻又完全不用負擔義務、也可能卸責給法人之怪異情形。 

屬於行政刑罰之規定 

所謂之行政刑罰系指，雖然負擔者乃行政上義務，但卻擁有刑罰之處罰效果。此時公法學

者多仍認為其屬於刑罰之規定，而有刑法普通法之適用。故而本件中，一、二項規定之效

果乃處以有期徒刑以及罰金，但其負擔者乃得營業保險業之管制，屬於一個行政管制，故

而乃屬於行政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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